
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一次告知清单

---------------------------------申请对象-----------------------------------
申请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南宁市所辖城区范围内就业或居住的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非全日制从业人员、

以临时性和弹性工作及其他在本地灵活就业并居住的人员；

二、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

三、现未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

-------------------------------缴存服务渠道--------------------------------

一、线上办理开立账户

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

线上办理，缴存托收银行可选择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北部湾银行、中

国银行、农村信用社、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桂林银行、柳州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

二、柜台办理开立账户

（一）业务办理所需材料（所有材料均须提供原件核验）：

1.居民身份证原件。

2.属港澳台人员的，提供港澳台居民来往通行证或居住证原件。

3.属海外人才的，提供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原件。

（二）中心管理部地址、办理时间。

1.政务中心管理部：南宁市怡宾路 6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 2 层。

2.新民管理部：南宁市新民路 24 号广西区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 层。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6:30 时（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中心网址：ht tp: / / gj jqzfzx.gxzf .gov.cn。
四、住房公积金政策及业务咨询：0771-5755689、0771-5715982、0771-2441809；网络及信息技术问

题咨询：0771-2441946；（咨询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8：00，

法定节假日除外）；热线电话：0771-12345。

五、灵活就业人员的提取、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参照单位在职职工提取、贷款业务办理流程。

--------------------------------业务办理指南--------------------------------

一、住房公积金缴存

（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自主选择，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 10%～24%，每档以 2%为递增。

（二）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 26,895 元，

缴存基数下限为 1,990 元），每年公布缴存基数上下限，灵活就业人员如需调整，在公布当月或次

月办理。

（三）缴存方式：委托金融机构按月自动扣缴方式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日为每月 20 日，遇节

假日顺延。请确保在缴存日前所签约的银行借记卡留存足够金额。

注：灵活就业人员连续 3 个月（含）以上欠缴、停缴住房公积金的，个人账户转为封存管理。

身份核验 申请开户 录入信息 审批 办理成功



自恢复正常缴存当月起重新计算其连续正常缴存时间。

二、住房公积金提取

（一）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可申请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

1.购建自住住房的；

2.无住房且在南宁市所辖城区范围内租房自住的；

3.偿还购建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

4.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5.提取申请人及配偶、父母、受监护的子女患重大疾病（符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

会共同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中所列的重大疾病范围）治疗的。

6.国家、自治区规定可以提取的其他情形。

（二）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前，灵活就业人员应优先以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提取，提取

后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余额不得低于 6 个月（含）的还款额。已开通对冲还贷业务的，按照对冲还贷

规则保留个人账户余额。

(三)在区直中心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符合以下提取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并

办理个人账户销户。

1.停缴住房公积金满 6 个月（含）的，且未在其他住房公积金中心继续缴存的，可以选择自愿

销户；

2.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

3.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被宣告失踪的。

三、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灵活就业人员自在区直中心设立个人账户之日起正常连续汇缴住房公积金不低于 6 个月

（含），其与配偶在南宁市所辖城区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且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按规

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灵活就业人员的配偶在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不适用灵活就业人员住房

公积金贷款政策。

（二）多存多贷、长存多贷。贷款额度计算方式：灵活就业人员贷款额度=个人账户余额×缴存

积分×流动性风险防控系数。

注：夫妻双方均为灵活就业人员的，贷款额度按照上述公式分别独立计算其贷款额度后再加总。

（三）缴存积分=基础积分（10 分）+贡献积分（上限为 6分）。

（四）流动性风险防控系数：个贷率＜85%时，流动性风险防控系数为 1；个贷率≥85%时，流动

性风险防控系数为 0.8。（个贷率以上一年度报告公布为准）

（五）灵活就业人员的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等计算出的月还款额不得高于灵活就业人员的月缴

存额。最终贷款额度须扣除灵活就业人员及配偶个人征信报告中显示的未结清贷款余额和担保债务

等负债金额。

（六）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开通月对冲还贷业务。

（七）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前，灵活就业人员不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条件的，区直中心有

权终止发放贷款。

（八）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后，灵活就业人员（含配偶）须继续履行缴存义务，且月缴存额不

得低于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的月缴存额或月均缴存额，原则上不予下调缴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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